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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质检办食函〔2017〕1317号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9部门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知》（食安办〔2017〕20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9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电视电话会议讲话的通知》（食安办〔2017〕29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食安办〔2017〕33号）要求，总局制定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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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6日
（此件不予公开）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9部门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知》（食安办〔2017〕20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9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电视电话会议讲话的通知》（食安办〔2017〕29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食安办〔2017〕33号）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进口）行为的监管，强化企业守法诚信意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
二、进度安排
整治工作分为四个阶段：筹备启动（2017年9月）；检查整改（2017年10月-2018年1月）；抽查检查（2018年2月—4月）；总结评议（2018年5月—6月）。
三、整治重点
（一）加强对重点、敏感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监管。
1. 整治对象：进口蜂蜜、日本食品等。
2. 主要措施：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按照《国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质检办通〔2017〕33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蜂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通知》（质检食函〔2016〕8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日本食品放射性相关证明文件审核的警示通报》（2017年第2号）等要求，严厉打击未获准入、掺杂使假、伪造原产地证等行为。
3. 责任分工：食品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二）严厉打击进口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
1. 整治对象：进口食品、保健食品。
2. 主要措施：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开展一次辖区内已备案进口食品标签的全面梳理，取消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标签的备案。各局要加强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检验监管，进口保健食品应按照保健食品批准文件进行标注，防止有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的食品进口，进口食品标签内容有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的，对其进口商，按照不良记录管理办法进行处置。

3. 责任分工：食品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三）严厉打击出口食品掺杂、假冒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整治对象：出口茶叶、蜂蜜等。
2. 主要措施：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按照《国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质检办通〔2017〕333号）、《关于防范输摩洛哥茶叶质量安全风险的警示通报》（2017年第41号）、《关于规范出口蜂蜜和蜂王浆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质检食函〔2014〕1号）等要求，重点整治掺杂、使假问题。对出口蜂蜜、输非茶叶（特别是输摩洛哥茶叶）等重点产品，严厉打击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问题产品、企业的曝光和惩处力度。及时将问题风险情况报告地方政府。
3. 责任分工：食品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四）加大国境口岸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1. 整治对象：国境口岸内的食品、保健食品。
2. 主要措施：各直属检验检疫局组织对本辖区口岸开展一次专项整治活动，治理国境口岸区域内未经许可生产或经营食品和保健食品的行为以及食品和保健食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行为。重点检查口岸食品流通单位索证索票制度情况，以及所经营的保健食品的合法性情况，认真检查保健食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宣传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严厉打击变相销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3. 责任分工：卫生司、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要高度重视，把整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确保取得实效。抓紧组建本局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明确成员单位分工，及时解决问题，推进工作落实。
（二）细化任务分工。1.启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质检总局等9部门已于9月4日召开全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电视电话会议；2.检查整改：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按照整治重点要求，明确任务分工、工作措施和进度安排，开展整治，于2018年2月10日前上报整治工作报告（应包括开展工作总体情况、整治过程发现的问题及处置情况、下一步工作）；3.抽查检查：总局对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整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4.总结评议：总局将整治和督查情况通报国务院食安办和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三）加强督促检查。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要结合实际制定整治工作督查方案，督查考核的重点内容包括：整治任务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处置情况等。
  抄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秘书处。

本局：认监委、标准委，法规司、通关司、卫生司、动植司、

检验司、监督司、执法司、食品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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